
6 2020年8月2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江南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5 13857101115 深一度

《工人日报》

在未经临床研究和审批的情况下买卖、回输干细

胞，买卖行为是否有效？8月11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了一起干细胞买卖合同纠

纷上诉案，改判涉案干细胞买卖合同无效，判决干细胞

出售方返还因该合同取得的剩余预付款。据悉，该案

系全国首例干细胞买卖案。

经朋友介绍，露露（化名）与荣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荣丽公司）法定代表人郝先生相识。郝先

生告诉露露，回输干细胞不仅可以美容，还具有延缓衰

老等功效，并邀请露露到细胞库参观。露露心动不已。

2018年4月5日，露露与郝先生在微信上约定，一

次性向荣丽公司订购30份“人胎盘来源的干细胞”，每

份价格3.5万元，荣丽公司先培养干细胞，并提供相关

场所协助进行干细胞回输。露露当天即转账半数预付

款52.5万元。

荣丽公司如期交付了8份干细胞。8份干细胞的

价格按双方约定，前3份干细胞按3.5万元/份的价格计

算，在预付款中扣除1.75万元/份；后5份干细胞按1.5

万元/份的价格计算之后直接在预付款中扣除。

2019年2月28日，露露像往常一样，在微信上向

郝先生预约3月10日干细胞回输事宜，郝先生表示来

不及。

3月22日，露露再次联系郝先生预约4月10日干

细胞回输。郝先生以在忙为由未回复。露露要求郝先

生退款，未获回复。露露遂将荣丽公司诉至法院，请求

判令解除其与荣丽公司的干细胞买卖合同，并由荣丽

公司返还未使用的预付款39.75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微信聊天记录、银行

流水明细等证据证实，荣丽公司与露露已形成买卖关

系，双方理应按约履行。现荣丽公司交付部分干细胞

后未继续履行合同，买卖合同已事实终止。一审法院

遂依法解除双方之间的干细胞买卖合同，并判决荣丽

公司如数返还剩余预付款。

荣丽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并非我们不交付，而是干细胞需要一定的培养周

期。我们愿意积极继续履行合同。”二审中荣丽公司

表示。

对于荣丽公司的这个说法，从事干细胞抗衰老研

究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形外科

副主任医师刘蔡跃颇为怀疑，他认为像荣丽公司这样

拖延，“很可能他的细胞都是从别的公司借的，他可能

是‘二道贩子’”。

“目前中国大陆没有任何一种合法合规的干细胞

抗衰老项目，不管是自体还是异体的干细胞，都是从

‘非常渠道’获得的。”刘蔡跃说。

这不是一个灰色地带，而是完全的非法操作。据

刘蔡跃了解，商业“干细胞抗衰老”项目非常暴利，“曾

经有东莞一家医院说做干细胞抗衰老，有客户刷了

1200万元现金”。

实际上，单纯将干细胞用于抗衰老的目的的研究

暂时还难以展开。爱姆斯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门增轩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衰老不是一种病。如果

不是一种特定的疾病，很难申请做临床验证，就缺少一

个验证的过程，很难合规。我觉得干细胞抗衰老要完

全合规的话，至少还得四五年的时间走完整个过程。”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判定，露露和荣丽公司之间

的涉案合同，“无效是自始、确定、绝对、当然地不发生

法律约束力”，不应适用“解除合同”而是“合同无效”，

荣丽公司应返还露露剩余预付款39.75万元。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干细胞买卖合同

不符合《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之规定，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4项之规定，

应当认定为无效。

上海一中院主审法官何建表示，干细胞为一些重

大疾病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与方法，但从临床研究到

转化应用有着严格的立项、备案与申报、注册等程序和

资质要求，中间涉及伦理规范、技术发展、药品质量、公

众生命健康和安全等社会公共利益。市场上出现各种

打着干细胞名义进行谋利的不法商家，希望通过本案

的判决，发挥司法的裁判指引作用，更好地推动中国干

细胞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高温津贴打折扣，
多地开展专项检查为劳动者维权

根据2012年发布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用人

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

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

到33摄氏度以下的，应当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

总额，且不能以防暑降温饮料充抵高温津贴。

全国总工会此前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职工防暑

降温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

成果、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态势不断巩固的情况下，

因时因势调整职工防暑降温工作着力点和应对举措，

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

近期，福建省劳动保障监察局发现，福州市两家负

责街道清扫的用人单位福州市东飞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和福州玉诚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未按福建省高温津贴的

现行标准发放，存在克扣行为。目前，已勒令相关企业

整改，将低于标准的部分补齐。

据福建省人社厅初步统计，各地检查用人单位（含

在建工程项目）1936户次。福州督促20家用人单位补

发6月高温津贴，责令4家用人单位调整职工休息时

间。莆田依法下达支付高温津贴整改指令4条，为建

筑企业农民工、环卫工人追发高温津贴4万多元。

按照江苏的规定，高温津贴为每人每月300元，从

6月起发放到9月。江苏某园林公司员工郑先生6月初

一入职就被安排到小区项目工地上监督施工，“人事经

理说每月只能拿到100元高温津贴，刚入职也不好去

争取。”

江苏某地市近期在高温劳动保护专项检查时发

现，虽三令五申各用人单位不打折扣地将高温津贴发

放到位，但仍有部分企业存在以防暑降温饮料充抵、未

按月支付等常见问题，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中小

工厂、住宿餐饮等行业。

采访中，有的劳动者反映，往年可以拿到高温津

贴，今年要么没动静，要么到手的大幅“缩水”。某平台

外卖骑手小李告诉记者，去年还有高温津贴可拿，今年

到目前什么都没有。另一名骑手小朱说，高温津贴不

固定，“得跑够一定数量的单子才有”。还有其他平台

的一些骑手表示没听说过有津贴。

有的标准十几年不变，
有的发放标准过于复杂

记者发现，自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2012年印发

以来，各地都制定了高温津贴标准，发放有了政策保

障。但一些地区标准多年不变，一些地方标准过于复

杂，有的还按实际温度区别发放，影响具体的执行

操作。

按照规定，高温津贴标准由省级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根据社会经济发

展状况适时调整。

一些地方高温津贴多年不上调成为劳动者反映较

为突出的问题。例如，湖南省2005年规定，高温津贴

标准为每人最低每月150元，这一标准已有十多年未

调整。河南、广东等地的高温津贴标准也都十来年没

有调整过。

此外，一些地方复杂的发放标准让企业有空子可

钻。比如，海南、甘肃等地根据气温超过35摄氏度的

天数按日计发。江西允许企业按实际需要选择进行按

月或按天发放，并规定非全日制用工的标准每人每小

时不低于3元。

河北以小时为单位发放，室外露天作业的劳动者

每人每小时2元，没有防暑降温设备或有防暑降温设

备但达不到降低工作场所温度效果的室内劳动者每人

每小时1.5元。

专家认为，高温天气的认定往往根据气象部门发

布的消息，但发布的气温与体感温度有差异，另外很难

要求每个工作场所实时监测气温，一些企业钻空子给

高温津贴打折扣。

亟待完善政策保障劳动者权益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即使明知用人单位未将高温

补贴发放到位，一些劳动者也是“敢怒不敢言”，“追回

一只鸡得杀一头牛”，不少劳动者不愿为了这笔钱去

维权。

北京某小区的一位保安说，公司发多少就只能拿

多少，“不敢去要啊，有工资拿就不错了，再为了这个丢

了工作，不值当。”

南京市鼓楼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冷雪告诉记者，

劳动者在不拖欠工资等其他劳动争议情况下，一般不

会单独主张高温津贴发放到位，“由于金额不大，一些

劳动者不愿为这点钱去维权而影响工作。”

苏州市人社局表示，部分用人单位对高温津贴的

有关规定知晓程度不高、重视程度不够，人社部门的宣

传力度还有待加强。同时，由于劳动用工的复杂性，新

业态下的快递员、外卖员等劳动者是否属于高温津贴

发放对象，还需上级部门出台相关法律政策予以明确，

为基层人社部门执法提供依据。

“单靠用人单位自觉发放还不够。”福建天衡联合

律师事务所陈文龙律师表示，目前，很多劳动者并不清

楚自己是否拿到规定标准的高温津贴。建议对少发漏

发的单位进行行政处罚，以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

高温费维权是“追回一只鸡得杀一头牛”？
律师建议对少发漏发单位行政处罚

新华社

近期，福建、江苏等地陆续开展2020年高温津贴发放相关专项检查行动，督促一些用人单位为员工补发

高温津贴。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仍有一些用人单位的高温津贴未发放到位，有的劳动者表示与去年相比大

幅“缩水”。

国内首例干细胞买卖案被判合同无效
“干细胞美容抗衰老”纠纷案暴露行业乱象


